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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等公告。 由于对年度报告披露要求理解不充分，导致公告中相关内容出现偏差，现

就《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等公告予以补充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一、《2014�年度报告全文》

1、原公告：“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

补充前：

单位：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106,771,767

人民币普通股

106,771,767

戈德集团有限公司

7,3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2,300

严雅凤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李建南

3,226,120

人民币普通股

3,226,1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

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569,529

人民币普通股

2,569,529

谭结

2,2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9,500

陈党清

2,0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300

王春艳

1,803,475

人民币普通股

1,803,475

李国宏

1,77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3,3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

注

4

）

谭结

、

陈党清

、

王春艳

、

李国宏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而致使股份增加

。

补充后：

单位：股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106,771,767

人民币普通股

106,771,767

戈德集团有限公司

7,3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7,352,300

严雅凤

4,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0

李建南

3,226,120

人民币普通股

3,226,12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国

证房地产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569,529

人民币普通股

2,569,529

谭结

2,28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9,500

陈党清

2,0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300

王春艳

1,803,475

人民币普通股

1,803,475

李国宏

1,77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3,300

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

前

10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

注

4

）

谭结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

，

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289500

股

；

陈党清

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400

股

，

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090000

股

；

王春艳

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9100

股

，

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744375

股

；

李国宏

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

，

融资融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773300

股

。

2、原公告：“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补充前：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

的报酬总额

从股东单位

获得的报酬

总额

报告期末实

际所得报酬

黄先可 总经理 男

47

现任

66.6 0 48.7

韩玉卫

副总经理

、

董

秘

男

51

现任

60.92 0 44.49

宋英杰 副总经理 男

52

现任

58.4 0 42.61

周现坤 财务总监 男

45

现任

56.8 0 41.89

赵廷凯 独立董事 男

43

现任

5.48 0 4.36

张圣平 独立董事 男

49

现任

2.74 0 2.28

乐超军 独立董事 男

51

现任

1.83 0 1.53

裴长洪 独立董事 男

60

离任

2.74 0 2.28

田昆如 独立董事 男

48

离任

3.65 0 2.98

合计

-- -- -- -- 259.16 0 191.13

补充后：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

的报酬总额

从股东单位

获得的报酬

总额

报告期末实

际所得报酬

王志华 董事长 男

55

现任

78.1 61.5

梁中基 董事 男

40

现任

138.0 102.9

黄先可 总经理 男

47

现任

66.6 0 48.7

曲 勇 董事 男

50

现任

0 78.8 55.8

韩玉卫

副总经理

、

董

秘

男

51

现任

60.92 0 44.49

周悦刚 董事 男

41

现任

66.32 53.6

赵廷凯 独立董事 男

43

现任

5.48 0 4.36

张圣平 独立董事 男

49

现任

2.74 0 2.28

乐超军 独立董事 男

51

现任

1.83 0 1.53

裴长洪 独立董事 男

60

离任

2.74 0 2.28

田昆如 独立董事 男

48

离任

3.65 0 2.98

邓乃平 监事会主席 男

57

现任

79.0 62.1

陈明磊 监事 男

47

现任

67.49 53.8

赵欣福 监事 男

49

现任

58.0 41.9

宋英杰 副总经理 男

52

现任

58.4 0 42.61

周现坤 财务总监 男

45

现任

56.8 0 41.89

合计

-- -- -- -- 317.16 507.71 622.72

3、原公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七、重大关联交易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更正前：公司报告期未发生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更正后：

关联交

易方

关联关

系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关联交

易价格

关联交

易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关联交

易结算

方式

可获得

的同类

交易市

价

披露日

期

披露索

引

宜宾鲁

能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

司

控股股

东的子

公司

非经营

性占用

委托贷

款

70,

000.00

100.00%

2014-

6-18

http://

www.

cninfo.

com.cn/

final鄄

page/

2014-

06-18/

6414767

7.PDF

宜宾鲁

能开发

（

集团

）

有限公

司

控股股

东的子

公司

非经营

性占用

委托贷

款

1,323.06 100.00%

合计

-- -- -- -- -- -- --

大额销货退回的详细情况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

持续性

、

选择与关

联方

（

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

）

进行交易

的原因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程度

，

以及相关解

决措施

（

如有

）

按类别对本期将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总金额预计的

，

在报告期内的实际

履行情况

（

如有

）

交易价格与市场参考价格差异较大的

原因

（

如适用

）

4、原公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2、应收账款 （3）本期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情况”

更正前：

其中重要的应收账款核销情况：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销程序

款项是否由关联

交易产生

个人 应收购房款

220,000.00

法院终审判决败

诉无法收回

总经理办公会 否

合计

-- 220,000.00 -- -- --

更正后：

其中重要的应收账款核销情况：

单位： 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性质 核销金额 核销原因 履行的核销程序

款项是否由关联

交易产生

个人 应收购房款

220,000.00

法院终审判决败

诉无法收回

重庆鲁能董事会

决议

否

合计

-- 220,000.00 -- -- --

二、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原公告：“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补充后：与上述《2014�年度报告全文》“1、原公告：“第六节 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公司股东数量及

持股情况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相同。

补充更正后的《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

谅解。 本次变更事宜不会对公司 2014�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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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1、原公告：“我们认为，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

更正为：“我们认为，重庆鲁能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其参股公司宜宾鲁能提供委托贷款，在相关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资金使用用途，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经核实，该笔资金全部用于宜宾鲁能在成都市竞买开发用地，宜宾鲁能未向其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提供资

金支持。 鲁能集团未占用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资金。 ”

2、原公告：

更正后：

更正后的《公司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7日

证券代码：

000717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

2015－11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韶钢松山” ）以公司“生产设备－大

棒” 以“售后回租” 方式与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科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租赁

资产净值3.14亿元，融资金额人民币2.91亿元，融资期限为13个月。 在租赁期内，公司按季向粤科租赁支

付租金，继续保持对该部分生产设备的管理权和运营权。 租赁期满，公司以留购价人民币1.00�元回购此

融资租赁资产所有权。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粤科租赁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一、“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交易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该议

案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此次融资租赁业务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拟以提供保函方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申请开立以境外银行为受益人，

租赁公司为被担保人的融资性保函，该境外银行收到保函后，向租赁公司提供跨境贷款，租赁公司再以

融资租赁形式将该笔贷款投放给本公司。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申请开立融资

性保函，将占用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的授信额度，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签署

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

公司将与粤科租赁签订相关售后回租合同，将公司“生产设备－大棒” 以“售后回租” 方式与粤科

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交易，租赁资产净值3.14亿元，融资金额人民币2.91亿元，融资期限为13个月。 在租赁

期内，公司按季向粤科租赁支付租金，继续保持对该部分生产设备的管理权和运营权。 租赁期满，公司以

留购价人民币1.00�元回购此融资租赁资产所有权。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粤科租赁不存在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公司与粤科

租赁进行“售后回租” 融资租赁业务。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交易对方：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3月17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平西路13号承业大厦十楼1001

法定代表人：吴菡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陆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和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业务（涉及行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以上所有项

目均不含须经银监会批准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所列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 ）

三、交易情况介绍

1.标的名称：公司生产设备-大棒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韶钢松山

4.所在地：韶钢厂区

5.设备净值：人民币3.14亿元

四、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1.租赁物：公司生产设备-大棒

2.融资金额：人民币2.91亿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4.租赁期限：13个月

5.租赁年利率：不超过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

6.租赁担保：公司以开立保函的方式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开立融资性保函

7.租金支付方式：按季付息到期还本付息

8.起租日：租赁本金投放之日起计算

9.所有权：本次标的所有权在粤科租赁支付标的价款后转移给粤科租赁，本公司保持管理权和运营

权；至售后回租相关合同约定的租赁期结束，粤科租赁收到留购价款后，标的所有权转移给本公司。

五、履约能力分析

经测算，公司每季度支付租赁利息约为人民币371.00万元，到期一次性偿还租赁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息。 公司的经营现金流量状况良好，有足够的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融资租赁业务，利用公司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主要是为了盘活现有资产，降低融资成本，拓

宽融资渠道，使公司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支持，对公司本年度利润无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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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3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

发出了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人数为11人，应参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11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审阅了会议材料，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决议

经会议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了盘活现有资产，降低融资成本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并做出以下决议：

（一）同意公司以“生产设备－大棒” 作为租赁物向广东粤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人民币贰

亿玖仟壹佰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期限：13个月，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周转。

（二）同意以下融资租赁担保方式：韶钢松山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申请开立融

资性保函，占用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分行授信额度。

（三）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签署与此相关的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3月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

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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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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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3月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3月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3月5日下午15:00至2015年3月6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555号海康威视A楼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宗年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3名， 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878,

865,11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489%。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4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为222,799,57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754%。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名， 代表股份2,839,492,29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781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2名，代表股份39,372,8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676%。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

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如下：

1.1�陈宗年：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1.2�龚虹嘉：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1.3�刘翔： 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1.4�胡扬忠：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1.5�邬伟琪：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如下：

2.1�程天纵：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2.2�丁玮： 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2.3�陆建忠：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2.4�王志东：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其中，获得中小股东投票数189,38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030%。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具体如下：

3.1�程惠芳：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

3.2�王秋潮：获得投票数2,845,451,951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839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以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

2015年2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独立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6、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具体

如下：

6.1�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3�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4�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5�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6�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6.8�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及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有股股东减/转持国有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外资股东将所持公司A股转为H股相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龚虹嘉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 同意2,134,76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88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19%。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22,544,575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5%；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78,610,111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9911%；反对0股；弃权255,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089%。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H股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63,272,82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4584%；反对12,203,6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4239%；弃权3,

388,6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17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07,207,28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7%；反对12,203,6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4%；弃权3,388,67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H股上市后适用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63,272,82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4584%；反对12,203,6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4239%；弃权3,

388,6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17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07,207,28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7%；反对12,203,6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4%；弃权3,388,67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H股上市后适用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63,272,82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4584%；反对12,203,6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4239%；弃权3,

388,6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17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07,207,28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7%；反对12,203,6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4%；弃权3,388,67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H股上市后适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63,272,825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99.4584%；反对12,203,61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4239%；弃权3,

388,67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1177%。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207,207,289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

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017%；反对12,203,610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

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774%；弃权3,388,676股，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

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仲丽慧、章佳平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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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3月6日（星期五）下午14:00起。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3月6日交易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5年3月5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5年

3月6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云华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189人、代表股份数89,890,91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6.640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301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23%；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已在现场会议投票表决程序开始前，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了网

络投票表决，因此，本次股东大会不再进行现场投票表决。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89人，代表股份89,890,9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40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公司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议案1.00�《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54,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95％；反对71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923％； 弃权124,2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054,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95％；反对71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923％； 弃权124,21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382％。

议案2.00�《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54,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7％；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54,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7％；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3％。

议案3.00�《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54,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7％；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54,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7％；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3％。

议案4.00�《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54,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7％；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54,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67％；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33％。

议案5.00�《关于支付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9,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12％；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9,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12％；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89％。

议案6.00�《关于聘请2015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8,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01％；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1,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01％；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1,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00％。

议案7.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8,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01％；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1,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01％；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1,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00％。

议案8.00�《关于制订<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2017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8,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01％；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1,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8,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501％；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1,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6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00％。

议案9.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1�股票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3�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5�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95,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9％；反对70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888％；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95,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29％；反对7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888％；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6�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09�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0.10�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1.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2.0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3.00�《关于公司与特定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4.00�《关于公司与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合邦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5.00�《关于公司与上海日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合邦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

分别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6.00�《关于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凯益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博永伦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汉晟信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增资扩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91,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85％；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98,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91,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985％；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98,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16％。

议案17.00�《关于批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8.0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1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0,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409％；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9,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40,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409％；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49,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7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91％。

议案20.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21.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22.00�《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103,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18％；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086,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083％。

议案23.00�《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28,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85％；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61,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028,8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285％；反对70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799％；弃权1,161,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16％。

五、参加本次会议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张正委

五矿国际

信托有限

公 司

－

五

矿 信 托

－

西南鸿晟

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

公 司

－

中

融

－

金 弛

一号证券

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计划

黄淑卿 李宏生 徐勤珍

五矿国际

信托有限

公 司

－

五

矿 信 托

－

新时代恒

禧证券投

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宋继民

出席股数

（

股

）

10,070,

819

6,982,578 4,620,363 3,500,000 3,375,258 2,794,900 2,427,000 2,393,687 1,531,400 1,300,200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4.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6.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8.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9.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2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3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4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5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6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7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8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09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0.1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3.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4.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5.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6.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7.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8.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9.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0.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3.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乐瑞 方伟

3、结论性意见：?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乐瑞、方伟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6日


